
 

 

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规范并加强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

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本市标准化事业发展，根据《上海市标准化条例》

《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上海市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

（2007-2020）》及《上海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精神，依据国家

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财务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原则）专项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国家及本市标准化建设的政策和导向，

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聚焦重大项目，创新支持方式，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规范、安全和高效。 

第三条 （管理职责）市质量技监局负责编制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发布申请指南、受

理项目申报、组织项目评审、编制年度资助计划、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 

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资金拨付及监督检查。 

第二章  支持范围与方式 

第四条 （支持对象）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主要用于支持依法在本市注册

登记的单位承担的标准化推进项目。 

第五条 （支持范围）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以下标准化推进项目： 



 

 

（一）标准制修订项目：完成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上海市地方标准以及

被政府采信的团体标准的项目； 

（二）承担标准化技术组织工作的项目：承担国际、国家和上海市标准化技术组织工

作的项目； 

（三）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承担国家级、上海市级标准化示范试点工作的项目。 

第六条 （支持标准）标准化推进项目按照下列标准进行资助：承担标准制修订项目

的资助额度一般不超过 100 万元，承担标准化技术组织工作项目的资助额度一般不超过 30

万元，承担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的资助额度一般不超过 20 万元。 

第七条 （支持方式）专项资金采取无偿资助的方式。同一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

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专项资金不再予以支持。 

第三章  项目申报及评审 

第八条 （申请条件）凡依法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单位从事标准化推进项目，并作为主

要承担单位的，可依照本办法及当年度项目申请指南向市质量技监局申请专项资金资助。申

请专项资金的单位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单位治理结构规范； 

（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良好； 

（三）单位信用良好； 

（四）符合当年度项目申请指南的其他要求。 



 

 

第九条 （项目申报）申报单位按照本办法及当年度项目申请指南的要求进行申报，

并提交申报材料，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条 （项目评审）市质量技监局依照本办法及当年度项目申请指南，组织相关专

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审核确定资助的项目，编制年度资助计划，并

向社会公布（涉密项目除外）。 

第十一条 （资金拨付）市质量技监局按照年度资助计划向市财政局申请拨款，市财

政局按照市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拨付专项资金。 

第四章  资金管理与检查 

第十二条 （资金管理）项目承担单位是专项资金经费管理和使用的责任主体，要加

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对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并按要求及时向市质

量技监局报送自查情况。 

第十三条（监督检查）市财政局和市质量技监局通过专项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抽

查等多种方式对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责任追究）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无故中止项目的单位，市质量技

监局应当追究项目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并限期追回已拨付的全部资金，构成犯罪的，交

由相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市质量技监局在五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的项目申请，并向社会公

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质量技监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9 月 3 日。 

 


